
抗生素藥物指導 

◎作用：抗生素具有消滅或抑制其他微生物生長之作用，用於治療微

生物例如:細菌、黴菌、原蟲與寄生蟲等所感染的疾病。如我

們所熟知之盤尼西林類、頭孢子菌素類、四環素類、紅黴素、

胺基配糖體等。 

◎注意事項： 

1. 請遵照醫師或藥師指示服用，平均分配服藥間隔，固定時間服藥，

並以一大杯水同服，而果汁或汽水均不適合。 

2. 一般抗生素以空腹服用（飯前一小時或飯後二小時）之吸收效果較

好，若對胃部造成刺激時，則可與食物一起服用。 

3. 如為長效釋放錠，請勿咬碎；如為口服懸浮液，使用前要搖勻，並

使用量杯或包裝盒內所附之滴管，量取正確之藥量。 

4. 抗生素之懸液粉劑，請依藥袋指示泡製後再行服用，並需置於冰箱

下層儲存，依藥品種類之不同，稀釋後之保存期限為 7~14 天。 

5. 請將藥品連同藥袋放置於密閉容器，置於室溫之陰涼乾燥處避光儲

存，請勿冷凍；除稀釋後之懸液外，亦請勿冷藏。 

6. 藥物請存放高處，勿讓幼童輕易取得。 

7. 治療期間，不可因為自覺病情好轉而擅自停藥或減量服用，即使症

狀消失，仍需繼續使用，完成整個療程，否則可能會復發或造成抗

藥性菌種之產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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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作用：抗生素具有消滅或抑制其他微生物生長之作用，用於治療微生物例如:細菌、黴菌、原蟲與寄生蟲等所感染的疾病。如我們所熟知 

之盤尼西林類、頭孢子菌素類、四環素類、紅黴素、胺基配糖體等。 

◎注意事項：1.請遵照醫師或藥師指示服用，平均分配服藥間隔，固定時間服藥，並以一大杯水同服，而果汁或汽水均不適合。2.一般抗生

素以空腹服用（飯前一小時或飯後二小時）之吸收效果較好，若對胃部造成刺激時，則可與食物一起服用。3.如為長效釋放錠，請勿咬碎； 

如為口服懸浮液，使用前要搖勻，並使用量杯或包裝盒內所附之滴管，量取正確之藥量。 

日期/指導者 病人/家屬   簽名 成效評值 日期/評值者 再次評值 日期/評值者 

      

成效評值：1.瞭解  2.部份瞭解  3.不瞭解       （部份瞭解/不瞭解 請再次評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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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若您曾有過敏史(對青黴素、頭孢子菌類、磺胺類抗菌劑)、懷孕、

授乳、或其他疾病（氣喘、蠶豆症、枯草熱或肝腎疾病等）或正服

用其他藥物，請務必事先告知醫師。 

9. 有些抗生素（如四環素類及氟化蒽崑類）會與鈣、鎂、鋁、鐵等離

子結合而失去藥效，故應避免與牛乳或乳類製品、制酸劑及含鈣、

鐵質礦物質的綜合維它命一起服用。 

10. 有些抗生素（如四環素類）易導致牙齒琺瑯質發育不全及永久性之

變色，因此禁用於 8 歲以下之兒童、孕婦及授乳婦女。此外，此類

藥品可能會使皮膚對日光過度敏感，因此必要時需做防曬措施例如

穿長袖長褲撐傘或使用防曬製品。 

11. 請勿讓您的藥品給其他人服用。 

12. 如出現以下症狀：喉嚨發炎、呼吸困難、氣喘、蕁麻疹、發紅、發

癢、不正常出血、皮膚或眼晴顏色變黃等現象，請停藥並立刻就醫。 

13. 如出現以下症狀：噁心、嘔吐、腹瀉、腹痛腹脹、食慾降低、味覺

變差等現象，可與大量水或食物併服，以降低腸胃道之不適症狀。 

14. 若忘記服藥，則於想起時儘快服用；若想起時已接近下次服藥時

間，則不須補服，於下次的服藥時間服用即可，切勿一次服用兩倍

劑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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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抗生素之懸液粉劑，請依藥袋指示泡製後再行服用，並需置於冰箱下層儲存，依藥品種類之不同，稀釋後之保存期限為 7~14 天。5.請將

藥品藥品連同藥袋放置於密閉容器，置於室溫之陰涼乾燥處避光儲存，請勿冷凍；除稀釋後之懸液外，亦請勿冷藏。6.藥物請存放高處，

勿讓幼童輕易取得。7.治療期間，不可因為自覺病情好轉而擅自停藥或減量服用，即使症狀消失，仍需繼續使用，完成整個療程，否則可

能會復發或造成抗藥性菌種之產生。8.若您曾有過敏史(對青黴素、頭孢子菌類、磺胺類抗菌劑)、懷孕、授乳、或其他疾病（氣喘、蠶豆症、

枯草熱或肝腎疾病等）或正服用其他藥物，請務必事先告知醫師。9.有些抗生素（如四環素類及氟化蒽崑類抗生素）會與鈣、鎂、鋁、鐵

等離子結合而失去藥效，故應避免與牛乳或乳類製品、制酸劑及含鈣、鐵質礦物質的綜合維它命一起服用。10.有些抗生素（如四環素類）

易導致牙齒琺瑯質發育不全及永久性之變色，因而禁用於 8 歲以下之兒童、孕婦及授乳婦女。此外，此類藥品可能使皮膚會對日光過度敏

感，因此必要時需做防曬措施例如穿長袖長褲撐傘或使用防曬製品。11.請勿讓您的藥品給其他人服用。12.如出現以下症狀：喉嚨發炎、呼

吸困難、氣喘、蕁麻疹、發紅、發癢、不正常出血、皮膚或眼晴顏色變黃現象，請停藥並立刻就醫。13.如出現以下症狀：噁心、嘔吐、腹

瀉、腹痛腹脹、食慾降低、味覺變差等現象。可與大量水或食物併服，以降低腸胃道之不適症狀。14.若忘記服藥，則於想起時儘快服用；

若想起時已接近下次服藥時間，則不須補服，於下次的服藥時間服用即可，切勿一次服用兩倍劑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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